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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〔2022〕83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强化教学基础地位，深化教学改革，发现和培育优

秀教改研究成果，为申报更高层级研究项目积累条件，现组织开

展2023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。有关具体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类型

本年度校级教改项目分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两种项目性质，

一经立项均由学校统一资助。

( 一 ) 重点项目

重点项目选题要从省情、校情出发，重点在校企合作、产教

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、专业 (课程) 群体系、 产业学院育人模式、

扩招生等试点项目人才培养、管理机制、教学质量体系、课程思

政等方面进行综合性改革与创新。

( 二 ) 一般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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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题应为研究一线教学和管理中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问题，

比较省内外同类专业建设、课程 (群 ) 、教师培育、教材建设、

教学内容与方法，教学管理机制创新，探索和汲取有益经验应用

于教学改革中。

二、申报范围

参照“项目选题指南”进行（详见附件１）。

三、项目申报与管理

(一)校级教改项目向中级及以下职称者倾斜，凡我校专任教

师、教学管理和教学辅助人员均可申报。

(二)对已申报了 2023年度省级教改项目申报但未入围的项目，

如参加本轮校级教改项目申报，将予以优先考虑。

(三)为保证项目完成质量，申请人只能申请一个项目，但可以

作为项目组成员参加另一个项目的研究；同一门课程的教改项目

应在单位（部门）层面协同申报，不重复立项。目前有历年校级立

项未结题或上年度结题验收未通过或被撤项的主持人不能作为本

轮项目主持人申报。

(四）己在其他部门申请立项或已立项的项目不能再重复申

报。

(五) 凡申报课程类改革研究的相关项目，结题验收时须完

成至少一轮与本项目研究相关的教学实践。

(六) 本轮校级教改立项项目建设周期为 1 年，不能按期完

成的可申请延期，最迟不超过 2 年。重点项目研究经费为 1 万元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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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，一般项目研究经费为 0.7 万元/项，学校将按年度一次性下拨

经费，经费管理采取年度清零制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( 一 )各单位须将申报通知传达至每位教职员工，积极动员

申报。

( 二 )申请人填写《申请书》(详见附件２) ，学校结合实

际情况组织评审立项工作。

( 三 )研究期限起止时间为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月。

( 四 )项目负责人在课题研究期间，须遵守各项承诺，履行

约定义务，按期完成研究任务。

各单位将纸质《申请书》一式３份、《汇总表》( 见附件 3 )

一式１份，于 2022 年 12月 26日前报送教务处(行政楼217室)，电

子版通过 OA 发至符琼霞处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联系人：符琼霞，联系电话：31930661。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

2022 年 1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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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21 年 12 月 30 日印发


